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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应急发〔2024〕1号

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等 7部门关于印发

《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、限制、控制措施

（2024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

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批准，现将《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、限制、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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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、限制、控制

措施（2024年版）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危

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首都城市战略

定位，切实加强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，精准防控危险化学品

安全风险，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，保障城市安全运行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《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市应急局

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等部门，制定《北京市危险化

学品禁止、限制、控制措施（2024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《措施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

单位（以下简称各单位）的安全生产和有关监督管理活动。

（二）《措施》制定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立足加强北京

“四个中心”建设、提升“四个服务”水平，聚焦超大型城市特

点，体现首都特色、首善标准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

安全保障。

（三）各单位应当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国

家和本市危险化学品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严格落实《措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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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提高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四）各区、各部门要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

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和“分级负责、

分类管理、属地为主”的要求，严格落实《措施》规定，实施危

险化学品安全监管（管理）。

（五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应当依据各自职

责，对各单位执行《措施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法行为依法

依规进行查处，对行政处罚信息应当及时归集、共享、应用和公

开，强化对违法失信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的社会监督。

（六）根据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需要，或相关法律法

规修订、产业政策调整、相关行业出现技术变革时，《措施》将

适时修订。

二、禁止措施

（一）本市制定《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目录》（以下简称

《禁止目录》），所列危险化学品共计 62种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列入《禁止目录》的危险化学品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

禁止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和运输。

三、限制措施

（一）限制措施适用于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北京城市副中

心区域（以下简称限定区域）。

（二）在限定区域内，氨溶液[含氨＞10%]、次氯酸钠溶液[含

有效氯＞5%]、氮[压缩的或液化的]、二氧化碳[压缩的或液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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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]、氦[压缩的或液化的]、硫酸、硼酸、汽油、柴油、三氯化

铁溶液、四氯乙烯、氩[压缩的或液化的]、氧[压缩的或液化的]、

乙醇[无水]、盐酸共 15种危险化学品，可以非化学试剂形式运

输和使用，其他危险化学品（已列入《禁止目录》的除外），只

允许以化学试剂形式运输和使用，且只能以符合危险货物运输车

辆要求的厢式货车和气瓶专用运输车辆的方式运输。例外数量与

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运输，按照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

法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在限定区域内，各使用单位应将本年度已使用和下年

度计划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品种和数量等信息，每年底向区级行业

主管部门报告，并应当对危险化学品进行严格管控。

四、控制措施

（一）控制措施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单位。

（二）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的新（改、扩）建项目，

应符合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及国家和本市产业发

展政策要求。

（三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

经营企业和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企业，应当严格执

行安全风险研判和安全承诺公告制度，制定并落实安全风险管控

措施。

（四）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现场使用危险化学品，应严格

执行国家及本市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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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

（一）《措施》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

的危险化学品。

（二）化学试剂形式是指符合要求的化学试剂包装和气瓶气

体形式，包括：符合国家标准《化学试剂包装及标志》（GB 15346）

的试剂类危险化学品包装形式（单一包装液体不大于 25L、固体

不大于 25kg），以及最大公称工作压力 15MPa、公称容积 40L及

以下的气瓶气体形式。化学试剂和气瓶气体储存、使用和运输应

当符合国家和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、西城区，总面积约 92.5

平方公里。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范围为原通州新城规划建设区，

总面积约 155平方公里。

（四）用于国防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以及用于

科学研究和检验检测等活动的标准物质的安全管理不适用本《措

施》。

（五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《措施》内容设定法律

责任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《措施》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（七）《措施》自 2024年 4月 1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目录（62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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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禁止目录（62种）

序

号

《危险化

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》
序号

品名 别名 CAS号 备

注

1 43 1,2,4,5,6,7,8,8-八氯-2,3,3a,4,7,7a-六氢-4,7-亚甲基茚 氯丹 57-74-9

2 44 八氯莰烯 毒杀芬 8001-35-2

3 253 短链氯化石蜡（C10-13） C10-13氯代烃 85535-84-8

4 258 1-(对氯苯基)-2,8,9-三氧-5-氮-1-硅双环(3,3,3)十二烷 毒鼠硅；氯硅宁；硅

灭鼠
29025-67-0 剧

毒

5 274 多氯联苯 PCBs

6 275 多氯三联苯 61788-33-8

7 339 1,3-二氟丙-2-醇(Ⅰ)与 1-氯-3-氟丙-2-醇(Ⅱ)的混合物 鼠甘伏；甘氟 8065-71-2 剧

毒

8 391 O,O-二甲基-O-(4-硝基苯基)硫代磷酸酯 甲基对硫磷 298-00-0

9 394 O,O-二甲基-O-[1-甲基-2-(甲基氨基甲酰)乙烯基]磷酸酯[含量＞
0.5%] 久效磷 6923-22-4 剧
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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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《危险化

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》
序号

品名 别名 CAS号 备

注

10 395 O,O-二甲基-O-[1-甲基-2氯-2-(二乙基氨基甲酰)乙烯基]磷酸酯
2-氯-3-(二乙氨基)-1-
甲基-3-氧代-1-丙烯
二甲基磷酸酯；磷胺

13171-21-6

11 572 2,6-二噻-1,3,5,7-四氮三环-[3,3,1,1,3,7]癸烷-2,2,6,6-四氧化物 毒鼠强 80-12-6 剧

毒

12 630 1,2-二溴乙烷 乙撑二溴；二溴化乙

烯
106-93-4

13 654 O,O-二乙基-N-(1,3-二硫戊环-2-亚基)磷酰胺[含量＞15%]
2-(二乙氧基磷酰亚
氨基)-1,3-二硫戊环；

硫环磷

947-02-4 剧

毒

14 659 O,O-二乙基-O-(3-氯-4-甲基香豆素-7-基)硫代磷酸酯 蝇毒磷 56-72-4

15 662 O,O-二乙基-O-(4-硝基苯基)硫代磷酸酯[含量＞4%] 对硫磷 56-38-2 剧

毒

16 680 O,O-二乙基-S-叔丁基硫甲基二硫代磷酸酯 特丁硫磷 13071-79-9 剧

毒

17 784 氟乙酸钠 氟醋酸钠 62-74-8 剧

毒

18 788 氟乙酰胺 640-19-7 剧
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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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《危险化

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》
序号

品名 别名 CAS号 备

注

19 835 汞 水银 7439-97-6

20 1079 O-甲基-S-甲基-硫代磷酰胺 甲胺磷 10265-92-6 剧

毒

21 1260 磷化钙 二磷化三钙 1305-99-3

22 1262 磷化铝 20859-73-8

23 1264 磷化镁 二磷化三镁 12057-74-8

24 1269 磷化锌 1314-84-7

25 1270 磷酸二乙基汞
谷乐生；谷仁乐生；

乌斯普龙汞制剂
2235-25-8

26 1350 六氯-1,3-丁二烯 六氯丁二烯；全氯

-1,3-丁二烯 87-68-3

27 1351
(1R,4S,4aS,5R,6R,7S,8S,8aR)-1,2,3,4,10,10-六氯

-1,4,4a,5,6,7,8,8a-八氢-6,7-环氧-1,4,5,8-二亚甲基萘[含量 2%～
90%]

狄氏剂 60-57-1 剧

毒

28 1352 (1R,4S,5R,8S)-1,2,3,4,10,10-六氯-1,4,4a,5,6,7,8,8a-八氢-6,7-环氧
-1,4,5,8-二亚甲基萘[含量＞5%] 异狄氏剂 72-20-8 剧
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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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《危险化

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》
序号

品名 别名 CAS号 备

注

29 1354 1,2,3,4,10,10-六氯-1,4,4a,5,8,8a-六氢-1,4：5,8-桥,挂-二甲撑萘[含
量＞75%]

六氯-六氢-二甲撑
萘；艾氏剂

309-00-2 剧

毒

30 1355 (1,4,5,6,7,7-六氯-8,9,10-三降冰片-5-烯-2,3-亚基双亚甲基)亚硫
酸酯

1,2,3,4,7,7-六氯双环
[2,2,1]庚烯-(2)-双羟
甲基-5,6-亚硫酸酯；

硫丹

115-29-7

31 1356 六氯苯
六氯代苯；过氯苯；

全氯代苯
118-74-1

32 1359 α-六氯环己烷 319-84-6

33 1360 β-六氯环己烷 319-85-7

34 1361 γ-(1,2,4,5/3,6)-六氯环己烷 林丹 58-89-9

35 1362 1,2,3,4,5,6-六氯环己烷 六氯化苯；六六六 608-73-1

36 1368 六溴二苯醚 36483-60-0

37 1371 六溴环十二烷

38 1372 六溴联苯 36355-01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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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《危险化

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》
序号

品名 别名 CAS号 备

注

39 1397 N-(4-氯-2-甲基苯基)-N´,N´-二甲基甲脒 杀虫脒 6164-98-3

40 1626 七溴二苯醚 68928-80-3

41 1629 1,4,5,6,7,8,8-七氯-3a,4,7,7a-四氢-4,7-亚甲基茚 七氯 76-44-8

42 1715 全氟辛基磺酸 1763-23-1

43 1716 全氟辛基磺酸铵 29081-56-9

44 1717 全氟辛基磺酸二癸二甲基铵 251099-16-8

45 1718 全氟辛基磺酸二乙醇铵 70225-14-8

46 1719 全氟辛基磺酸钾 2795-39-3

47 1720 全氟辛基磺酸锂 29457-72-5

48 1721 全氟辛基磺酸四乙基铵 56773-42-3

49 1722 全氟辛基磺酰氟 307-35-7

50 1724 全氯五环癸烷 灭蚁灵 2385-85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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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《危险化

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》
序号

品名 别名 CAS号 备

注

51 1827 1,1,1-三氯-2,2-双(4-氯苯基)乙烷 滴滴涕 50-29-3

52 1924 砷 7440-38-2

53 1958 十氯酮

十氯代八氢-亚甲基-
环丁异[CD]戊搭烯
-2-酮；开蓬

143-50-0

54 2036 四甲基铅 75-74-1

55 2081 四溴二苯醚 40088-47-9

56 2091 O,O,O',O'-四乙基二硫代焦磷酸酯 治螟磷 3689-24-5 剧

毒

57 2143 五氯苯 608-93-5

58 2144 五氯苯酚 五氯酚 87-86-5 剧

毒

59 2148 五氯酚钠 131-52-2

60 2158 五溴二苯醚 32534-81-9

61 2411 溴甲烷 甲基溴 74-83-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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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《危险化

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》
序号

品名 别名 CAS号 备

注

62 2587 O-乙基-O-(3-甲基-4-甲硫基)苯基-N-异丙氨基磷酸酯 苯线磷 22224-92-6

注：

1.本目录中的 3种危险化学品：多氯三联苯、汞和四甲基铅，有关其允许用途和限定时间按照《中国严格限制的

有毒化学品名录》（2023年）执行。

2.本目录中的危险化学品：磷化铝，有关其禁止规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1586号》执行。

3.本目录中的危险化学品：砷，有关其禁止规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199号》执行。

4.本目录中的 9种危险化学品：短链氯化石蜡（C10-13）、全氟辛基磺酸、全氟辛基磺酸铵、全氟辛基磺酸二癸二甲

基铵、全氟辛基磺酸二乙醇铵、全氟辛基磺酸钾、全氟辛基磺酸锂、全氟辛基磺酸四乙基铵和全氟辛基磺酰氟，

有关其豁免用途和豁免期限按照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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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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